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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容 提 要

本书为《21世纪安全生产教育丛书》 之一 , 是在 2000 年 7

月出版的原《企业安全生产法规简明读本》 基础上重新修订的第

二版。本书第二版增加了近两年国家新颁布的 《安全生产法》

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等基本法 , 以及新颁布的 10 余篇新法规 , 删除

了一些已废止的法规。本书主要内容有 : 我国《宪法》 及主要基

本法关于安全生产、劳动保护的规定 , 以及企业安全生产综合管

理、事故调查与处理、职业安全、特种设备安全、职业卫生、工

作时间和休息休假、女职工及未成年人的特殊劳动保护、工伤保

险、劳动保护争议与仲裁方面的法规等。

本书可供各类生产经营单位的厂长、经理、安技干部及广大

职工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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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 言

进入 21 世纪 ,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 , 随着我国加入

WTO, 我国的安全生产、劳动保护工作与经济建设一样 , 正在逐

渐与国际接轨。面对未来的挑战 , 为实现我国 21 世纪社会经济

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的战略目标 , 为适应全面

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 , 我们必须以更高的标准 , 以对人民的安危

高度负责的精神抓好安全生产、劳动保护工作 , 建立安全生产的

长效机制 , 抓好企业广大职工的安全生产教育。为此 , 我们组织

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、国家质量监督

检验检疫总局、卫生部等部门的有关专家 , 编写了这套“21 世

纪安全生产教育丛书”。

本套丛书共 10 册 : 《厂长 (经理 ) 安全生产管理读本》《企

业安全生产法规简明读本》 (第二版 ) 《企业车间班组安全生产

工作读本》《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体系指南》《新工人入厂安全教

育读本》《员工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教育读本》 《企业安全员工作

指导读本》《“三违”伤亡事故典型案例教育读本》《工伤保险政

策知识读本》《劳动保护争议与仲裁典型案例评析指导读本》。专

家们在编写本套丛书的过程中 , 以国家安全生产、劳动保护的方

针、政策、法律法规为依据 , 以安全科学技术和安全管理理论为

指导 , 既面向 21 世纪我国安全生产、劳动保护工作的发展趋势 ,

又紧密结合经济体制改革中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实际 ; 既总结了

近年来安全生产、劳动保护工作的成熟经验 , 又介绍了国务院机

构改革之后行使安全生产综合管理及国家监督职权的职能部门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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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 , 以及新的管理知识与技术 ; 既考虑了企业职工的应知应会基

本需要 , 又照顾到领导干部及安技人员扩大知识面的需求。

这套丛书大多以问答形式编写 , 按章节编排 , 力求做到内容

科学实用 , 观点正确无误 , 结构层次清晰 , 文字通俗易懂、简明

扼要。本套丛书可以作为对企业职工进行全员安全教育的教材 ,

也可以作为企业领导、企业安全工作的专 (兼 ) 职安全干部、安

全监督人员及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人员的工具书。

参加本套丛书的主要编写人员有 : 刘铁民、吴宗之、宋大

成、隋鹏程、李传贵、曾宪树、陈全、魏利军、刘倩、孟燕华、

邢新民、沈翔、李征宇、邢磊、张力娜、李志华、陶守华、彭四

盟、吴蓉芬、陶龙扣、傅美秀、孟昭武、吴文平、高玲、刘永

恒、张卫东、刘述等。

《21世纪安全生产教育丛书》 编写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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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我国 《宪法》 及主要基本法关于

安全生产、劳动保护的规定

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(节选 )

( 1982年 12 月 4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
第五次会议通过 , 1982 年 12月 4 日全国

人民代表大会公告公布、施行 )

第四十一条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

工作人员 , 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; 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

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, 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、控告或

者检举的权利 , 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。

对于公民的申诉、控告或者检举 , 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

实 , 负责处理。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。

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

人 , 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。

第四十二条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。

国家通过各种途径 , 创造劳动就业条件 , 加强劳动保护 , 改

善劳动条件 , 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 , 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

遇。

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。国营企业和城乡

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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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。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, 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。

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。

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。

第四十三条 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。

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 , 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

休假制度。

第四十八条 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、经济的、文化

的、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。

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 , 实行男女同工同酬 , 培养和选

拔妇女干部。

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(节选 )

(1979年 7 月 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,

1997年 3 月 14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 ,

1997 年 3 月 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83 号公布 )

第一百一十四条  放火、决水、爆炸、投毒或者以其他危险

方法破坏工厂、矿场、油田、港口、河流、水源、仓库、住宅、

森林、农场、谷场、牧场、重要管道、公共建筑物或者其他公私

财产 , 危害公共安全 , 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, 处 3 年以上 10 年

以下有期徒刑。

第一百一十五条  放火、决水、爆炸、投毒或者以其他危险

方法致人重伤、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, 处 10 年

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。

过失犯前款罪的 , 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; 情节较轻

的 , 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

第一百一十六条  破坏火车、汽车、电车、船只、航空器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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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以使火车、汽车、电车、船只、航空器发生倾覆、毁坏危险 ,

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, 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第一百一十七条  破坏轨道、桥梁、隧道、公路、机场、航

道、灯塔、标志或者进行其他破坏活动 , 足以使火车、汽车、电

车、船只、航空器发生倾覆、毁坏危险 , 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,

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第一百一十八条  破坏电力、燃气或者其他易燃设备 , 危害

公共安全 , 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, 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

刑。

第一百一十九条  破坏交通工具、交通设施、电力设备、燃

气设备、易燃易爆设备 , 造成严重后果的 , 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

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。

过失犯前款罪的 , 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; 情节较轻

的 , 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

第一百二十条  组织、领导和积极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 , 处

3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; 其他参加的 , 处 3 年以下有期徒

刑、拘役或者管制。

犯前款罪并实施杀人、爆炸、绑架等犯罪的 , 依照数罪并罚

的规定处罚。

第一百二十一条  以暴力、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劫持航空器

的 , 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; 致人重伤、死亡或者

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的 , 处死刑。

第一百二十二条  以暴力、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劫持船只、汽

车的 , 处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; 造成严重后果的 , 处 10

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。

第一百二十三条  对飞行中的航空器上的人员使用暴力 , 危

及飞行安全 , 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, 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

役 ; 造成严重后果的 , 处 5 年以上有期徒刑。

第一百二十四条 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、公用电信设施 , 危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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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安全的 , 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; 造成严重后果的 ,

处 7 年以上有期徒刑。

过失犯前款罪的 , 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; 情节较轻

的 , 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

第一百二十五条  非法制造、买卖、运输、邮寄、储存枪

支、弹药、爆炸物的 , 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; 情节严

重的 , 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。

非法买卖、运输核材料的 , 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。

单位犯前两款罪的 , 对单位判处罚金 ,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

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, 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。

第一百二十六条  依法被指定、确定的枪支制造企业、销售

企业 , 违反枪支管理规定 ,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, 对单位判处罚

金 ,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, 处 5 年以

下有期徒刑 ; 情节严重的 , 处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; 情

节特别严重的 , 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:

(一 ) 以非法销售为目的 , 超过限额或者不按照规定的品种

制造、配售枪支的 ;

(二 ) 以非法销售为目的 , 制造无号、重号、假号的枪支的 ;

(三 ) 非法销售枪支或者在境内销售为出口制造的枪支的。

第一百二十七条  盗窃、抢夺枪支、弹药、爆炸物的 , 处 3

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; 情节严重的 , 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

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。

抢劫枪支、弹药、爆炸物或者盗窃、抢夺国家机关、军警人

员、民兵的枪支、弹药、爆炸物的 , 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

期徒刑或者死刑。

第一百二十八条  违反枪支管理规定 , 非法持有、私藏枪

支、弹药的 , 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 ; 情节严重

的 , 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 , 非法出租、出借枪支 , 造成严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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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果的 , 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。

单位犯第二款、第三款的 , 对单位判处罚金 , 并对其直接负

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, 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。

第一百二十九条  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 , 丢失枪支不及

时报告 , 造成严重后果的 , 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

第一百三十条  非法携带枪支、弹药、管制刀具或者爆炸

性、易燃性、放射性、毒害性、腐蚀性物品 , 进入公共场所或者

公共交通工具 , 危及公共安全 , 情节严重的 , 处 3 年以下有期徒

刑、拘役或者管制。

第一百三十一条  航空人员违反规章制度 , 致使发生重大飞

行事故 , 造成严重后果的 , 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; 造成

飞机坠毁或者人员死亡的 , 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第一百三十二条  铁路职工违反规章制度 , 致使发生铁路运

营安全事故 , 造成严重后果的 , 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;

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 , 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第一百三十三条 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, 因而发生重大事

故 , 致人重伤、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, 处 3 年以

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; 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

情节的 , 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; 因逃逸致人死亡的 , 处

7年以上有期徒刑。

第一百三十四条  工厂、矿山、林场、建筑企业或者其他企

业、事业单位的职工 , 由于不服管理 , 违反规章制度 , 或者强令

工人违章冒险作业 , 因而发生重大死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

果的 , 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; 情节特别恶劣的 , 处 3 年

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第一百三十五条  工厂、矿山、林场、建筑企业或者其他企

业、事业单位的劳动安全设施不符合国家规定 , 经有关部门或者

单位职工提出后 , 对事故隐患仍不采取措施 , 因而发生重大伤亡

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, 对直接责任人员 , 处 3 年以下有

·5·



期徒刑或者拘役 ; 情节特别恶劣的 , 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

刑。

第一百三十六条  违反爆炸性、易燃性、放射性、毒害性、

腐蚀性物品的管理规定 , 在生产、储存、运输、使用中发生重大

事故 , 造成严重后果的 , 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; 后果特

别严重的 , 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第一百三十七条  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、工程监

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 , 降低工程质量标准 , 造成重大安全事故

的 , 对直接责任人员 , 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, 并处罚

金 ; 后果特别严重的 , 处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, 并处罚

金。

第一百三十八条  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 , 而不

采取措施或者不及时报告 , 致使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 , 对直接责

任人员 , 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; 后果特别严重的 , 处 3

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第一百三十九条  违反消防管理法规 , 经消防监督机构通知

采取改正措施而拒绝执行 , 造成严重后果的 , 对直接责任人员 ,

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; 后果特别严重的 , 处 3 年以上 7

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第一百四十六条  生产不符合保障人身、财产安全的国家标

准、行业标准的电器、压力容器、易燃易爆产品或者其他不符合

保障人身、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产品 , 或者销售明

知是以上不符合保障人身、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产

品 , 造成严重后果的 , 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, 并处销售金额

50%以上 2 倍以下罚金 ; 后果特别严重的 , 处 5 年以上有期徒

刑 , 并处销售金额 50%以上 2 倍以下罚金。

第三百九十七条 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

守 , 致使公共财产、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, 处 3 年以

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; 情节特别严重的 , 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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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徒刑。本法另有规定的 , 依照规定。

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 , 犯前款罪的 , 处 5 年以下有期

徒刑或者拘役 ; 情节特别严重的 , 处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

刑。本法另有规定的 , 依照规定。

第四百零二条  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 , 对依法应当移交司

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 , 情节严重的 , 处 3 年以下有期徒

刑或者拘役 ; 造成严重后果的 , 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(节选 )

( 1986年 4 月 12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
第四次会议通过 , 1986 年 4 月 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

主席令第 37号公布 , 1987 年 1月 1 日起施行 )

第一百二十二条  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、人身损

害的 , 产品制造者、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。运输者、仓

储者对此负有责任的 , 产品制造者、销售者有权要求赔偿损失。

第一百二十三条  从事高空、高压、易燃、易爆、剧毒、放

射性、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

害的 ,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; 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

成的 , 不承担民事责任。

第一百二十四条  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 , 污染

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 , 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。

第一百二十五条  在公共场所、道旁或者通道上挖坑、修缮

安装地下设施等 , 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

害的 , 施工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。

第一百二十六条  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

物、悬挂物发生倒塌、脱落、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 , 它的所有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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